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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属于网上超市定制商品品目，入驻商城的该品目供应商可通过网上商城承接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项目，根据采购人提出的实际采购需求提供定制化商品服务。
一、资质资格条件
满足以下资质资格条件，承诺能够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网上商城制度规程，公平交易，诚信履约，并对提交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的供应商，可入驻成为齐鲁云采山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网上超市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定制商品品目供应商。
(一)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入驻商城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200万元以上)等行政处罚)。
6.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未被“信用中国”、“信用山东”、“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特定资格条件
1.提供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凭证。
二、须知要求
1.供应商应具有与本项目相适应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较强的保密意识。
2.项目服务期限内，原则上不得更换服务团队人员，如出现人员调离、离职等合理原因确需调整的，供应商应与采购人协商处理。
3.供应商参与网上商城交易活动，应当在当期市场价格基础上给予优惠。
4.供应商应当专门设立商城业务服务团队，负责商城信息维护、订单报价、合同签订、履约供货、售后服务等工作，并在商城预置可公开的、有效的项目负责人联系方式，专门用于商城业务联系沟通。联系方式如有调整，应及时在商城维护更新，确保信息准确、通讯畅通。
5.供应商己向交通运输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在人员条件、组织管理条件、安全生产条件、环境保护条件、设施设备条件等方面具备相应能力，能够提供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6.供应商应具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
7.供应商应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在醒目位置公开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和用户投诉受理程序等，并明示经营许可证、标志牌、配件价格、工时定额和价格标准等。
8.按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和规范进行维修。尚无标准或规范的，可参照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9.须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使用原厂配件或同质配件维修机动车，不得使用修复配件或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换下的配件、总成，应当与托修方约定处理。承修方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
10.使用规定的结算票据，并向托修方交付维修结算清单。维修结算清单中，工时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
11.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并在显要位置公示。在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且承修方在 3 日内不能或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承修方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承修方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并承担相应维修费用。
